














其它载体不进行单独认定，经核验后纳入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统

计范围。

第十条 申请认定成都高新区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基本程序：

（一）申请单位根据成都高新产业孵化培育网络平台或其他

相关网络渠道通知公告，准备申请材料，提交至成都高新区科技

和人才工作局孵化载体归口管理处室 （中心）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经孵化载体归口管理处室（中心）审核通过，

并经局办公会议定。

（三）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认定为成都高新区众创空间

或孵化器。

（四）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取消其成都高新

区众创空间和婚化器认定评审资格，自取消之日起2年内不得再

次申报。

第十一条 在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纳入成都高新区科技和

人才工作局统计范围的众创空间或婚化器自动获得成都高新区

众创空间或综合孵化器资质认定。

第四章 动态管理

第十二条 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根据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评

价体系开展孵化载体评价工作， 评定星级（一星至五星），可授

予星级众创空间 飞 孵化器称号。对不同星级的孵化载体可按照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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